
 1 

证券代码：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2017-051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相关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次审议的持续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维持日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所

必须，符合公平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或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交易条

件及定价公允，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他关联法人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本公司

曾于2014年10月30日与东方电气集团签订《2015-2017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15-2017销售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5-2017综合配套服务框架协议》、

《2015-2017物业及设备承租人框架协议》及《2015-2017物业及设备出租人框架

协议》，并与东方电气集团全资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签订《2015-2017财务服务框架协议》（上述6份协议以下合称“2015-2017

持续关联交易协议”）。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有效期将于2017年12月31日届满。 

 

（一）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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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所约定的相关交易将在2018年继续进行，经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拟在四川省成都市与东方电气

集团签订《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8销售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2018综合配套服务框架协议》、《2018物业及设备承租人框架协议》及《2018

物业及设备出租人框架协议》，并与财务公司签订《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上

述6份协议以下合称“2018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协议的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

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2017年10月27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本公司共8名董事，其中5名关联董事（邹磊、张晓仑、黄伟、朱元巢、张继烈）

回避表决，其余3名独立董事（陈章武、谷大可、徐海和）均参与表决并一致审

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独立

董事认为本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拟发生的上述持续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或不

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订立，相关交易的年度金额上限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审核委员会认为，2018持续关联交易协议是在本公司日

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并遵循一般商业条款或不优于独立第

三方的条款，相关交易的年度金额上限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本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

本公司的独立性；建议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相关持续关

联交易、相关交易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的交易上限；建

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签订的《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

协议》，与财务公司签订的《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及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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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交易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8年度的交易上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于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建议交易上限占本公司截至2016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8财务

服务框架协议》及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相关交易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

月31日止2018年度的交易上限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东方电气集团根

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联系人及其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除本公司股东大会外，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取得其他政府部门的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 2015-2017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5年 

预计年度上限 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及生产服务 350,000.0 280,188.6 9.35 

销售及生产服务 105,000.0 30,889.5 0.86 

综合配

套服务 

接受 15,000.0 3,029.4 24.87 

提供 1,000.0 0 0 

财务服

务 

最高单日存款

余额及利息 
1,250,000.0 1,231,388.3 57.24 

贷款及利息 1,250,000.0 393,777.1 80.93 

承租物业及设备 10,000.0 4,834.6 88.02 

出租物业及设备 1,000.0 204.8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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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6年 

预计年度上限 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及生产服务 400,000.0 160,631.8 5.49 

销售及生产服务 105,000.0 10,416.8 0.31 

综合配

套服务 

接受 15,000.0 1,494.4 12.34 

提供 1,000.0 0 0 

财务服

务 

最高单日存款

余额及利息 
1,250,000.0 1,229,982.7 42.55 

贷款及利息 1,250,000.0 299,830.8 73.35 

承租物业及设备 10,000.0 4,499.4 78.87 

出租物业及设备 1,000.0 4.0 0.46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7年 1月-6月 

预计年度上限 实际发生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及生产服务 400,000.0 83,252.4 6.89 

销售及生产服务 105,000.0 11513.7 0.79 

综合配

套服务 

接受 15,000.0 0 0 

提供 1,000.0 0 0 

财务服

务 

最高单日存款

余额及利息 
1,250,000.0 1,213,514.9 42.32 

贷款及利息 1,250,000.0 228,731.4 71.18 

承租物业及设备 10,000.0 1,682.4 86.94 

出租物业及设备 1,000.0 1.8 0.58 

 

2. 同类交易前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及生产服务：2015年、2016年风电行业市场形势还未迅速好转，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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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订单增加不明显，同时电力设备行业整体上仍然需求较低，导致本项交

易的前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销售及生产服务：由于电力设备行业的整体需求较低，导致本项交易的前次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财务服务：前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贷款及利息支出，

由于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贷款服务不构成本公司的义务，本公司有权选择对己方

最为有利的交易条款及条件，亦可选择使用独立第三方为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因此，预计金额较大给公司的可选择权则较大，实际贷款

本公司都选择对本公司有利的交易条件进行贷款。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 2018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预计年度上限 

关联交易类别 

2018年 

预计年度上限 占同类业务比例（%） 

采购及生产服务 250,000.0 13 

销售及生产服务 75,000.0 2 

综合

配套

服务 

接受 10,000.0 60 

提供 1,000.0 15 

财务

服务 

最高单日存款余额及

利息 
2,000,000.0 90 

贷款及利息 2,000,000.0 85 

承租物业及设备 10,000.0 80 

出租物业及设备 500.0 13 

 

2. 同类交易本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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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及生产服务：（1）公司主要产品及产量预计在 2018年基本保持稳定，

长期固定的与关联方的采购量基本稳定；（2）为更好节约成本，集团公司加强了

大宗物资集中采购管理，成立了集中采购平台公司，原材料采购会有所增加；（3）

自动化控制类设备采购有所增加。综上，本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 

 

财务服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主要是贷款及利息支出。

由于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贷款服务不构成本公司的义务，本公司有权选择对己方

最为有利的交易条款及条件，亦可选择使用独立第三方为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因此，预计金额较大给公司的可选择权则较大。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 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电气集团系一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4,791,675,000 元，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

金牛区蜀汉路 333号，法定代表人为邹磊。东方电气集团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机

械工业部 1984年 1 月 23日(84)机电函字 96 号《关于成立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

司的通知》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名为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1992

年 11月 14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92］工商企集字第 10号《核准通知书》

同意，东方电站成套设备公司更名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2009年 4月 28日，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东

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即东方电气集团现时的名称。东方电气集团现主要从事投

资管理以及进出口业务。 

 

东方电气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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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修订）第 10.1.3 条第（一）款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人/关连人士。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7年 4月 18日出具的 XHZH/2017CDA30165

号《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

东方电气集团总资产为 104,349,747,330.06 元，净资产为 29,046,576,752.29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36,540,285,675.39 元，净利润为-1,955,178,175.06 元。  

 

2. 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活动受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和管理。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为 2,095,000,000 元，住所为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8号，法定代表

人为文利民，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

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短期人身险、机动车辆

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代理；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含股票投资类有价证券投资；远期结售汇

（基础类）。（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或审批文件为准）。 

 

东方电气集团现直接持有财务公司 100%的股权，财务公司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修订）第 10.1.3 条第（二）款和《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关连人士。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第 XYZH/2017CDA60108号《东方电气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

为 21,702,377,456.11 元，净资产为 2,772,265,306.70 元，2016年度归属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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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86,127,681.45元。 

 

（二）前次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正常，交易对方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情况。

根据东方电气集团及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本公司认为，东方电气

集团和财务公司具有继续适当履行 2018年预计日常持续关联交易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1）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东方电气集团同意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向并促使其下属企业

（不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下同）向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子公司供应产品（本

协议中“产品”指原材料、半成品、配套件、辅助材料、零部件、生产工具及设

备、加工工具、劳保用品、其它有关产品及材料，下同）及提供生产服务（（本

协议中“生产服务”指加工服务、进口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检验及测试服务、

售后服务、运输服务、有关工具及设备的保养、维修与管理服务、车辆维修及其

它有关服务，下同），本公司有权（但没有义务）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要求东

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供应产品及提供生产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与

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集团促使其下属企业）应分别就各项产品的供应或生

产服务的使用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订购及付

款形式等）。 

 

（2） 定价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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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市场价（本协议中“市场价”指(i)供应产品或提供生产服务一方于日常

业务过程中向独立第三方供应或提供相同或类似产品或生产服务的价格；或(ii)

购买产品或获得使用生产服务的一方以公开招标或议标的形式取得的价格，而该

公开招标或议标的过程必须有独立第三方参与竞投和公开招标或议标的形式亦

必须符合适用法律的要求。本公司招标办公室将根据本公司的招标管理办法取得

至少二至三名竞标者以确保东方电气集团或其下属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价格

不会高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或 

 

b）如无市场价，则按照成本价加上适当服务费。（本协议中“成本价”指就

任何产品或生产服务，负责供应该产品或提供该生产服务的一方就生产或提供该

产品及生产服务的成本；“适当服务费”指就任何产品或生产服务，按一般商业

条款，由协议双方共同确认之服务费，该服务费在任何情况下不高于该成本价的

15%，此等服务费是根据其他同行采纳的市场常规厘定。）本公司财务部会定期审

查发电设备制造行业其他同行收取的服务费用，以确保收取的任何服务费用符合

市场趋势并不会高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 

 

（3）结算方式 

 

a）市场惯例；或 

 

b）如无市场惯例，则按照向独立第三方供应同类产品及提供同类生产服务

的费用收取时间和费用收取方式确定。 

 

（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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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销售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 

 

（1） 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本公司同意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向并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向

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供应产品（本协议中“产品”指原材料、半成品、产

成品、汽轮机产品、锅炉产品、核电产品、燃气汽轮机产品、发电设备、生产设

备、零部件、备件、辅助材料、劳保用品、其它有关产品及材料，下同）及提供

生产服务（本协议中“生产服务”指加工服务、技术服务、运输服务、进口代理

服务及其它有关服务，下同）。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同意购买产品及使用

生产服务。本公司有权（但没有义务）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向及促使本公司子

公司向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子企业提供产品及生产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与

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集团促使其下属企业）应分别就各项产品的供应或生

产服务的使用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订购及付

款形式等）。 

 

（2） 定价原则和依据 

 

a）市场价；或 

 

b）如无市场价，则按照成本价加上适当服务费。 

 

（“市场价”、“成本价”及“适当服务费”的定义同《2018采购及生产服务

框架协议》部分。） 

 

（3）结算方式 

 

a）市场惯例；或 



 11 

 

b）如无市场惯例，则按照向独立第三方供应同类产品及提供同类生产服务

的费用收取时间和费用收取方式确定。 

 

（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3. 《2018综合配套服务框架协议》 

 

（1） 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本公司同意根据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及条件向并促使本公司的

子公司向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服务、

共享设施服务（包括水、电、气）、通讯服务、综合管理服务及其它配套服务，

东方电气集团有权（但没有义务）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要求本公司向及促使本

公司的子公司向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该等服务；东方电气集团同意根

据本协议的原则、条款及条件向并促使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提

供综合配套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医疗服务、清洗服务、职工管理服务、幼儿园服

务、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民兵服务、教育服务、培训服务及其它配套服务，本公

司有权（但没有义务）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要求东方电气集团向及促使其下属

企业向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该等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与

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集团促使其下属企业）应分别就提供各项服务进一步

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订购及付款形式等）。 

 

（2） 定价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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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照政府指定价格，包括水、电、煤气及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供应的

通讯服务，应采用政府定价。政府定价是根据相关政府机构不时发布的参考价确

定； 

 

b）若无相关政府指定价格，则按照市场价（本协议中“市场价”指(i)提供

服务的一方在相关市场中，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类似服务的价格；或(ii)

在相关市场中，任何独立第三方向其他独立第三方就提供相同或类似服务的价格；

或(iii) 在相关市场中，参考提供相同或类似服务的行业标准或惯常做法而厘定

的价格）；或 

 

c）若无相关政府指定价格或市场价，则按照成本价加上适当服务费。（本协

议中“成本价”指负责提供该服务的一方就提供该服务的成本；适当服务费指按

一般商业条款，由协议双方共同确认之服务费，该服务费在任何情况下，不高于

该成本价的 15%，此等服务费是根据其他同行采纳的市场常规厘定。） 

 

本公司责任部门将获取至少两至三份标书以确保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提供的配套服务的价格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 

 

市场价格将在本公司与订约方的内部销售政策订立的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

市场价格将根据具体交易确定或本公司授权部门批准。 

 

（3） 结算方式 

 

a）市场惯例；或 

 

b）如无市场惯例，则按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费用收取时间和费

用收取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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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

会非关联董事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4. 《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 

 

（1）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财务公司根据其现时所持《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和《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同意向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资金

结算服务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其可从事的其它投资、金融财务服

务。本公司在综合考虑和比较财务公司及任何独立第三方提出的条款及条件基础

上，有权选择对己方最为有利的交易条款及条件，可选择使用独立第三方为本公

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并无任何义务必须使用财务公司提供的

金融财务服务。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子公司）与财

务公司应分别就相关的金融财务服务的使用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以约定具体交

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还款期、提存服务细则等）。 

 

（2）定价原则和依据 

 

a）财务公司吸收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

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及不低于一般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当时向本公司及 

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适用的利率。 

 

b）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不时所规定的贷款利率下浮 10%，且不高于一般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当时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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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适用的利率。 

 

c）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免收结算手续费。 

 

d）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其它投资、金融及财务服务将收

取手续费，该手续费应不高于中国境内的其它商业银行所收取的费用。 

 

在与财务公司订立个别协议前，本公司财务部将邀请若干商业银行提供就类

似交易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报价，来与财务公司提供的条款进行比较，以确保向

本集团提供的条款不逊于其他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 

 

（3）结算方式 

 

a）市场惯例；或 

 

b）如无市场惯例，则按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费用收取时间和费

用收取方式确定。 

 

（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 日止。 

 

（5）风险控制措施 

 

a）财务公司在本协议中承诺/同意： 

 

i. 因财务公司是东方电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东方电气集团占用（包

括变相占用）本公司及/或本公司子公司资金，根据《2018 财务服务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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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定，财务公司将确保本公司和东方电气集团在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上的独立性，

财务公司应分别为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子公司）和东方电气集团（包括其下属子

企业）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现金池管理模式，并且本公司有权即时监控财务公司

的现金池管理，以确保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子公司）存款安全； 

 

ii. 在合法情况下，本公司将有权在不超过本公司及/或任何本公司子公司

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本金结余及应计利息之限度内，将其用于抵销本公司及/或

任何本公司子公司欠财务公司未偿还贷款或其他欠款；并且财务公司将签署并将

促使签署任何使该抵销权生效的必要文件； 

 

iii. 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根据本协议存入财务公司的资金，财务公

司仅会将其用作给予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的借款（而非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以外的任何人），并在该等资金未被使用时，财务公司会将该等存款存置于中国

人民银行或一间或多间中国境内的商业银行； 

 

iv. 财务公司将向本公司授予整合信贷额，而该信贷额将不少于本公司根据

本协议于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止 2018年度存置于财务公司的存款。就此，本

公司或担保人将不会就任何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动用相关限额内的信贷额而

要抵押任何资产，而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于有需要时可获得所需资金； 

 

v. 财务公司将于每个工作日上午十时前向本公司递交一份有关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于财务公司存置存款状况的报告，使本公司可监测及确保本公司及本

公司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所置存款的平均每日存款余额不会超过上限； 

 

vi. 财务公司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每一份监管报告均需向

本公司提供副本供本公司审阅； 

 

vii. 财务公司将于下一个月的第五个工作日向本公司管理层（包括执行董

事）提供财务公司每月财务报表以供本公司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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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东方电气集团进一步提供保障 

 

东方电气集团为进一步向本公司提供保障，已向本公司发出如下不可撤回及

无条件的保证：当财务公司没有履行任何其于《2018财务服务框架协议》项下

或与其有关的任何支付款项的义务或其他义务时，则： 

 

i. 东方电气集团将按本公司要求即时履行该等支付款项的义务或其他义务，

犹如东方电气集团为主要义务人； 

 

ii. 在合法情況下，本公司有权在不超过本公司及/或任何本公司子公司根

据《2018 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本金结余及应付利息之限度

内，将其用于抵销本公司及/或任何本公司子公司欠东方电气集团及/或其任何下

属企业之任何款额；而东方电气集团承诺签署、并将促使其下属企业签署任何使

该抵销权生效的必要文件；及 

 

iii. 如果《2018 财务服务框架协议》项下或与其有关的任何财务公司的义

务因任何原因（不论财务公司或本公司是否知悉）致使其未能或变得未能执行或

失效或非法，东方电气集团将按本公司要求即时向本公司就本公司须承担的任何

费用、亏损或负债作出赔偿。 

 

5. 《2018物业及设备承租人框架协议》 

 

（1）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东方电气集团同意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并促使其下属企业

同意将相关租赁物业（本协议中“租赁物业”指与本公司业务有关的、由东方电

气集团或其下属子企业合法拥有的房产、厂房、仓库、土地使用权（包括合法占

有的）及设备）出租给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并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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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限内对租赁物业不间断地合法享有独占使用权。本公司同意并促使本公司

子公司同意按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向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承租相关租赁物

业。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集团促使其下属

企业）须与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就出租各项租赁物业签订具

体合同以约定具体租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租金）。 

 

（2）定价原则和依据 

 

a）市场价（本协议中“市场价”指独立第三方租赁类似位置及面积的土地

或建筑物或相同或类似的生产设备的市场租金或参照地方政府就同类形租赁物

业租金的统计价格）；或 

b）如无市场价，按照成本价（本协议中“成本价”指适用于租赁物业每季

的折旧金额、维护维修费及租金对应的税费）加上适当利润（本协议中“适当利

润”指任何租赁物业，按一般商业条款，由协议双方共同确认之合理利润，但在

任何情况下，该利润不可高于成本价的 15%，此等利润是根据其他同行采纳的市

场常规厘定）确定。本公司的财务部门将定期审查由同行业支付的利润比例，并

根据现行市场状况商谈利润的精确百分比率。 

 

本公司责任部门将获取至少两至三分标书以确保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提供的租赁租金价格不高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者。 

 

市场价格将在本公司与订约方内部销售政策订立的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市

场价格将根据具体交易确定或由本公司授权部门批准。 

 

（3） 结算方式 

 

根据本协议，租金每季度（3个月）交付一次，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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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子公司）应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将该季度的租金全额汇入东方电气集团或其下

属企业指定的银行账户。不足一个季度的，在该租赁期限内任一时间交付。 

 

（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

会非关联董事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6. 《2018物业及设备出租人框架协议》 

 

（1）基本内容 

 

根据本协议，本公司同意依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并促使本公司子公司将相关租

赁物业（本协议中“租赁物业”指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合法拥有的房产、厂房、

仓库、土地（包括合法占有的）及设备）出租给东方电气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并

保证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租赁期限内对租赁物业不间断地合法享有独

占使用权。东方电气集团同意依据本协议条款及条件并促使其下属企业向本公司

或本公司的子公司承租相关租赁物业。 

 

在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下，本公司（或本公司促使本公司的子公司）须

与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集团促使其下属企业）就出租各项租赁物业签订具

体合同以约定具体租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租金）。 

 

（2）定价原则和依据 

 

a）市场价；或 

 

b）如无市场价，按照成本价加上适当利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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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成本价”及“适当利润”的定义同《2018物业及设备承租人

框架协议》部分。） 

 

（3）结算方式 

 

根据本协议，租金每季度（3个月）交付一次，东方电气集团（或东方电气 

集团促使其下属企业）应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将该季度的租金全额汇入本公司或

本公司子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不足一个季度的，在该租赁期限内任一时间交付。

东方电气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在租赁期内所产生的水、电、气、房屋或设备维修等

费用以及相关物业、供暖费用由东方电气集团或其下属企业自行负担。 

 

（4）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董事

会非关联董事批准后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有效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拟发生的上述

日常持续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维持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符合一般商业条款或按

照不优于适用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及公平原则，并在框架协议及相关具体交易协

议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符合本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及于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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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计与审核委员会意见； 

4. 2018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